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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& A

議題回應

3



移民就業部分
Q1:本身為舊制投資移民，目前已在臺1年多，申請

定居後已經過數個月，還在等核批，感覺未如以
往正常程序進行？

A1:港澳居民來臺投資案，為瞭解其營運狀況，會請
專勤隊訪查，依查察結果再函詢經濟部投資審議
委員會及相關機關意見，綜整回復意見後，始得
提送定居審查會審議，爰請耐心等待。因審查時
程較長，請注意自身居留效期，屆滿前30日內可
申請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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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-2:以上暫緩政策內容與目前持HF160(專業技術居
留)在臺申請定居時要求:「在臺專業考試及格證
書或從事專業相關工作之要求」有何異同？符合
上揭要求後，如何避免日後申請定居時，被認為
「假工作真移民」？除工作薪資達要求外，工作
內容、日常工作證據審查有何特定要求？

A2-2:依現行規定，港澳居民如為專業人士屬白領工作
者，目前尚無來臺定居法源，惟具專業技術能力
者(HF160)，於居留一定期間後，得申請定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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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:現已收到HF160及HF161事由之居留證，但最近
得知申請者必須符合下列附加條件：

(1)在臺重新考上會計師，且須實習。
(2)需要找專業工作。
持居留證在高雄應徵相關工作機率非常低，拿到
臺灣身分證機會渺茫？
A3:目前以專業技術能力申請定居者(HF160)，可

提供在臺居留期間是否已有相關專業考試及格
證書或從事與專業相關之工作證明(如：當年
度薪資扣繳憑單6個月以上、在職證明等)及說
明目前及未來在臺營生計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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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A3:目前HF160居留延期並無要求問題所述之
附加條件，亦無限制在臺居留地點及延
期次數，應有相當充裕之居留時間可準
備考取專業相關證照及找尋專業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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